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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出台
7月 1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共中央

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等部门
联合印发《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
划》。《规划》范围包括黄河流经的青、川、甘、
宁、内蒙古、陕、晋、豫、鲁 9个省（区）。《规划》
提出构建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一廊引领、七
区联动、八带支撑”总体空间布局，分类建设
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等
4类重点功能区；全面推进强化文化遗产保
护传承、深化黄河文化研究发掘、提升环境
配套服务设施、促进黄河文化旅游融合、加
强数字黄河智慧展现五大重点任务实施。

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安全生产法执法检查
为促进安全生产法全面有效实施，推动

法律宣传普及，推进安全生产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全国人大常委会近日启动安
全生产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执
法检查组赴地方实地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
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8月至 9月，执法
检查组赴山西、内蒙古、吉林、福建、河南、甘
肃等 6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委托北京、黑龙
江、上海、江苏、江西、湖南、四川、宁夏等 8省
（区、市）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安全生
产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

2023年“无废城市”建设工作推进会在杭州召开
7月24日，生态环境部在杭州召开2023年

“无废城市”建设工作推进会。会议强调，要深
入学习贯彻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进一
步激发做好“无废城市”建设工作的强大动力。
一是提高政治站位，加快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
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工作
格局。二是坚持问题导向，聚焦解决难点堵点
痛点问题，扎实推动各领域重点任务取得实
效。三是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作用，拓宽
投融资渠道，加快工程项目落地。四是加大宣
传教育力度，营造浓厚“无废”文化氛围。

全绿委办启动“双百”古树推选宣传活动
7 月 21 日，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印

发通知，启动开展以“探寻最美古树 守护
绿色乡愁”为主题的古树名木推选宣传活
动。活动拟在全国范围内推选出银杏、松
树、侧柏、柏木、杉木、樟树、楠木、槐树、榕
树、榆树 10 类树种各 10 株古树，共计 100
株，以及不限树种的 100 个古树群，简称

“双百”古树推选宣传活动。

（整理：杨璐嘉 来源：国家文物局官
网、《人民日报》、中国环境网、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官网）

今年 4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
厅会同第八检察厅组织邀请 8 位特
约检察员赴山东就公益诉讼检察工
作开展了专题调研。调研组先后到
济南、泰安、济宁、枣庄等地实地调
研走访，与基层一线检察官座谈交

流，从多角度、多层面深入了解公益
诉讼检察工作开展情况，获取了大
量鲜活的案例。8 位特约检察员分
别来自不同的领域，他们眼中的检
察公益诉讼是什么模样？采访中，
记者得到了一些有趣的回答：

“这次调研可比写一篇论文有
用多了。”

“检察官们这么可爱，公益诉讼办案
故事这么精彩，拍成影视剧应该很好看！”

“公益诉讼检察走到人民群众
中去，人民群众也走近检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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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
城湖”，调研的第一站就在有着“家家
泉水，户户垂杨”美誉的济南。泉水
是济南的灵魂和名片，保泉护泉一直
以来都是济南市检察机关开展公益
诉讼工作的重点。调研结束后，特约
检察员们起草了一份 6000 余字的调
研报告。作为报告执笔人的民革中
央社法委委员，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
源法研究所所长、民商经济法学院教
授侯佳儒在报告中提到了济南市检
察院办理的一起“千泉保护案”。

济 南 市 检 察 院 检 察 官 刘 瑶 介
绍，该院以一处险被掩埋于建筑垃
圾的泉水为线索立案调查，通过检
察 建 议 督 促 主 管 部 门 组 织 开 展 了
2011 年以来全市最大规模的泉水普
查工作，普查泉水 1209 处，并将莱芜
区、钢城区 223 处泉水同步纳入泉水
名录，制定详细保护规划，完善济南
市名泉档案。

“检察机关充分利用公益诉讼
手段，不仅仅解决个案中的问题，还
通过个案办理推动泉城保护。这正
是在法治轨道内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侯

佳儒说。
在这一点上，特约检察员们感

受非常一致。从山东调研回来后，
民进中央委员、科技医卫委员会主
任，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
工程学院教授、葡萄酒科技发展中
心主任黄卫东把调研中收集的资料
都带了回来，在办公室也会不时翻
看。在他看来，这次调研是他作为
最高检特约检察员做的最有意义的
一件事。“以个案办理推动各方关注
和保护，推动社会治理。”记者看到，
在 泰 安 市 检 察 院 的 工 作 汇 报 材 料
上，黄卫东密密麻麻记满了笔记。

山 东 省 泰 安 市 ，位 于“ 五 岳 独
尊”的泰山脚下，境内黄河流域面积
占山东省的 47.5%。泰安市检察机
关针对泰山文化、自然遗产保护中
的地域管辖与职能混杂、行刑衔接
机制不畅等问题，组建常态化工作
专班，统一协调、办理涉泰山保护案
件，并分专题、分领域开展公益保护
专项行动，形成对泰山古树名木、文
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法治之盾”。

“泰山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
产’，竟然有人因为迷信在泰山石刻

上乱涂乱画，祈求能转运。”采访中，
黄卫东向记者讲述了调研中了解到
的案例。据了解，泰山有国家级文
物保护单位 5 处、山东省级文物保护
单位 11 处，黄卫东提到的案件中，被
涂抹的碑刻具有特殊的历史文化价
值。泰山保护工作专班检察官宁静
介绍，被涂抹的碑刻均属于全国文
物保护碑刻，根据山东省文物鉴定
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该涂抹行为对
文物本体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因此
涉嫌故意损毁文物罪。今年 3 月，泰
安市泰山区检察院对该案提起刑事
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法院全部支持检
察机关诉求，判令张某、李某赔偿生
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 7 万余元。宁
静介绍，该案还探索通过异地公益劳
务代偿的方式履行判决内容，让公益

“破坏者”变成“守护者”。
此外，泰安检察机关还在业务

应用系统对“四大检察”涉泰山案件
增设“涉泰山保护”电子标签，全市
范围内共享案件信息，推进“一体化
提前介入、一体化调查取证、一体化
联席会商、一体化起诉追责”全流程
办案。

“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沿 黄 临 山 ，山 东 省“ 山 水 林 田
湖”自然禀赋得天独厚。黄河自山
东流入渤海，遍布山东的湖泊和河
流为农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使
山东成为全国的“菜篮子”。在九三
学 社 中 央 医 药 与 卫 生 委 员 会 副 主
任、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第二门诊部
主任唐志辉看来，山东公益诉讼检
察工作在服务黄河国家战略、海洋
强国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等方面都
作出了可贵探索，成效显著。

积极推动国家战略落实落地是
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的重要使命。记
者了解到，围绕黄河国家战略，山东
省检察院联合山东黄河河务局出台
意见，组织黄河“清四乱”回头看联
合巡查，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公益诉讼检察专项监督
行动。在“守护海洋”公益诉讼专项
监督活动中，山东省检察机关通过
办 案 共 追 偿 生 态 环 境 损 害 赔 偿 金
1.1 亿余元，督促清理沿海滩涂固体
废物、垃圾 6 万余吨，封堵、治理排污
口 16个，增殖放养 7400 余万尾。

民盟中央法制委员会主任，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院长、教授
龙卫球表示，近年来，山东检察机关
积极服务和保障地方经济社会健康
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最突
出的是在生态环境领域，抓牢沿黄
临山的地理定位，推动“千泉之城”

“泰山‘融’保护”等山东公益诉讼品

牌的形成，值得学习和推广。
在一起中央环保督察组挂牌督

办的钢渣非法占用农用地案件中，
张某长期占用耕地堆放钢渣，45 万
吨钢渣占用 40 余亩耕地。济南市钢
城区检察院依法启动刑事附带民事
公益诉讼程序，钢城区法院以非法
占用农用地罪判处被告人张某有期
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 3 万元，
同时支持检察机关的民事公益诉讼
请求，要求其依法承担钢渣的清除
费用以及治理费共计 243万余元。

案子判了，三座“钢渣山”却依
然矗立在那儿，清理工作面临很大
阻碍，当地百姓也非常无奈。执行
法官坦言：“张某拒不自行清理，只
能依法查封涉案钢渣，按照执行程
序 进 行 法 律 评 估 、拍 卖 等 ，周 期 较
长，而且因为钢渣价值较低，没有人
会竞买，导致执行程序空转，确实没
有更好的办法。”

自然资源部门的工作人员也犯
了难，法院查封了涉案钢渣，无行政
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也无法有效
推动治理进程。

针对各部门反映的诸多问题，钢
城区检察院积极组织召开联席会议
进行磋商，建议法院采取灵活执行措
施，各职能部门积极协助执行。通过
会议协商，法院解除了对钢渣的查封
措施，决定由张某限期自行清除钢
渣。经过多方努力，困扰钢城百姓 8

年之久的“老大难”问题得到了解决，
40余亩土地全部复垦。

公益诉讼作为督促之诉和协同
之诉的双重制度优势在该案中得到
了 充 分 发 挥 。 特 约 检 察 员 一 致 认
为，应坚定制度自信，检察机关在公
益诉讼中坚持“双赢多赢共赢”等理
念，激活、弥补了现有制度机制中失
灵、僵化、缺漏等环节，完善了国家
治理制度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治
理体系的重要制度创新。

山 东 检 察 公 益 诉 讼 的 顺 利 开
展，也得益于一系列制度创新和改
革 探 索 。 山 东 省 检 察 院 与 省 财 政
厅 、省 自 然 资 源 厅 、省 水 利 厅 等 单
位，围绕检察公益诉讼协作配合机
制会签文件 15 份，与生态环境厅会
签检察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衔接意见，从省级层面健全有关
制度机制。济宁、枣庄、威海等地检
察机关会同当地林长办、公安、法院
等部门，建立“林长+检察长+警长+
法 院 院 长 ”制 度 ，创 新 建 立 行 政 执
法、刑事侦查、检察监督和司法审判
同向发力的林草资源保护新格局。

针对泰安市检察院提出的“刑
事法益+公共利益一体化保护”工作
理念，侯佳儒认为，可以将检察公益
诉讼视为现代国家治理、社会治理
的一种特殊制度，将理念拓展为“刑
事法益保护+公共利益保护+社会
治理创新”。

“坚定制度自信，服务保障国家战略实施”

“ 人 民 的 拥 护 就 是 最 大 的 荣
誉。检察机关办理的公益诉讼案件
都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以公益诉
讼的方式，解决了许多领域长期存
在的严重影响人民生活的难题。我
们感受到法律是有温度的，检察官
们是有情怀、有智慧，勤奋工作，努
力解决问题的一群人。”这次的调研
让九三学社中央教育文化委员会副
主任、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展研究
中心国际传播研究所所长朱新梅看
到了检察机关、检察官的另一面。

让朱新梅印象最深的是“南四
湖专案”。这是一起由最高检立案
办理的公益诉讼案件，“南四湖”流
域涉及鲁、苏、豫、皖 4 省 8 个地市 34
个县（市、区），山东也是专案办理的

“ 主 战 场 ”。 如 今 焕 然 一 新 的 小 渔
村，似乎已经让人记不起这片土地
旧时的样子。

枣庄市检察院检察官王莉娜告

诉记者，在办理“南四湖专案”中某煤
矿企业外排水硫酸盐超标案时，办案
人员一次又一次深入厂矿企业，倾听
企业面临的现实困难，细致阐释讲解

“南四湖专案”重大意义及硫酸盐水
排放标准等相关问题，促成辖区内涉
及的煤矿共投入 1 亿余元对硫酸盐
水处理设备设施进行了整改。

“南四湖专案”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从个案办理到类案、区域整治，
枣庄市检察院持续跟进监督，促进
形成和完善长效治理机制。比如针
对枣庄、济宁、徐州三地南四湖流域
船舶和港口码头执法标准不统一、
执法机制不健全、执法信息共享不
畅通、检察监督不及时等问题，枣庄
市检察机关起草，并联合济宁、徐州
检察机关会同交通运输、生态环境
等行政机关共 9 个部门会签了《南四
湖流域船舶和港口码头生态环境治
理协同执法框架性协议》等。

“关闭排污口 100 个，处理固废、
危废 2.7 万吨，处理黑臭水体 412 处，
拆除违法养殖 956 处……”朱新梅细
细列举着这些办案数据，她认为，这
个案件充分体现了公益诉讼在推动
环境治理、建设生态文明、实现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的不可替
代的重要作用。

在此之前，民进会员，中国证监
会科技监管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张野
对于公益诉讼的了解主要是每年在
全国两会上听取最高检对于公益诉
讼检察工作的总结，以及工作中接
触到的一些法律实务。

“这次调研时间虽然不长，但看
到了山东省、市、县三级检察机关公
益诉讼办案实践，对公益诉讼形成
了更全面的认识。”他认为，检察公
益诉讼是一项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
制度，既可以体现出很强的政治性，
也可以具有广泛的人民性。只有在

“很强的政治性，广泛的人民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两者才
能达到高度统一，更有效、更准确、更
深层次地解决关乎广大社会群体的
公益性问题。

广泛的人民性，体现在每一件为
民办实事的案件当中。济南市检察
院积极回应群众来信，向广电部门发
出检察建议，推动济南广播电视台、
山东广播电视台开展“铁拳行动”，严
查“神医神药”虚假广告；淄博、枣庄、
东营开展饮用水安全专项活动，济
宁、泰安、德州等地开展农贸市场食
品安全、商超散装食品安全、冷链食
品安全、快递寄递隐患专项监督行
动，维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民建中央人口医药卫生委副主
任、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叶
日者从 2015 年公益诉讼试点初期就
开始关注这项工作。在他看来，行政

公益诉讼是检察公益诉讼工作开展
的重点。公益诉讼制度设计的初衷
就是以预防为主，通过个案办理，发
现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促进解决监管
缺失、衔接不畅等体制机制方面的治
理问题，促进依法行政。“办案实践
中，检察机关坚持既依法督促又协同
履职，与行政机关形成了新型监督关
系。”叶日者说。

“公益诉讼检察工作使命崇高，
任务艰巨，更是未来可期。”全国工商
联常委、全联并购公会会长、尚融资
本创始管理合伙人尉立东表示，希望
能通过提升公益诉讼检察影响力，构
建协同发展格局，凝聚共识，在更宽
视野、更高层面推动形成多元主体协
同保护的社会治理格局，让具有鲜明
中国特色的检察公益诉讼制度，成为
讲好中国法治故事的一张亮眼名片。

通过调研，特约检察员们一致认
为，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的制度设计不
仅得到了实践的验证，而且在实践探
索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彰显出独特的
制度价值和生命力。同时，特约检察
员们从调研情况与个人关注角度出
发，提出了意见建议。其中谈到最多
的，就是加快检察公益诉讼专门立法。

“专门立法已经形成共识。”尉立
东表示，现有公益诉讼法律条文散见
于多部法律和司法解释，导致“法出
多门”，呈现碎片化、不系统、不全面、
不充分，且存在规则分散、内容模糊、
衔接不足等缺陷，严重制约公益诉讼
进一步发展。

侯佳儒从法律专业角度提出建
议，他认为，考虑到现有检察公益诉
讼制度规定较为原则，在解决实际问
题时还需要进一步细化、提高可操作
性。建议通过公益诉讼立法，健全和

完 善 目 前 公 益 诉 讼 的 具 体 制 度 规
定。例如，明确公益受损、公益修复
的判定标准，加强调查核实权的刚性
措施等。

“进一步理顺检察公益诉讼办案
的体制机制，健全完善检察公益诉
讼配套制度，比如公益诉讼损害鉴
定难，缺乏公益损害赔偿金以及惩
罚性赔偿金的管理机制……”对于
实践中的难点问题，特约检察员们
各自提出了相关意见建议。唐志辉
认为，检察公益诉讼应立足自身制
度 定 位 ， 继 续 拓 展 适 用 场 景 和 领
域，同时也需要科学合理限定检察
公 益 诉 讼 的 受 案 范 围 。 张 野 也 表
示，公益诉讼的核心是体现其公益
性，如何界定公益诉讼的范围是未
来公益诉讼能否发挥关键性作用的
前提。

（下转第六版）

“加快检察公益诉讼专门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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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特约检察员在济
南市黑虎泉视察公益保
护情况。

图②：特约检察员乘船视
察东平湖生态修复情况。

图③：特约检察员参加
座谈会，听取公益诉讼
检察工作汇报。

图④：特约检察员在泰
安市视察驻县河长办法
治文化长廊。


